
111年度國科會大專生
經費核銷說明

銘傳大學 財務處



重要提醒

• 計畫期間為111年7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

• 若有休、退學、終止研究計畫及指導老師離職等狀況應先告知研發
處辦理註銷計畫，並將剩餘款項繳回國科會

• 111年研究助學金48,000元，耗材費每計畫不同

•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，「科技部」已於111年7月27日起改制為「國
家 科 學 及 技 術 委 員 會 」 ( 簡 稱 國 科 會 ) ， 網 址 由
https://www.most.gov.tw 調整為https://www.nstc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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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助學金

• 按月匯入帳戶，請同學確認學生資訊系統內有自己的銀行帳號
• 次月15號左右入帳，每月會在teams公告

• 研究助學金依國科會104年9月21日來函為92其他所得，故不影響家
庭薪資所得

• 若有修改居留證號，請填電子表單1912(學生更改身分證統一編號申
請表)，銀行的居留證號需和學校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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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相關法規

• 依銘傳大學經費核銷作業辦法和單據審核要點辦理，請在財務處網站自行
詳閱相關法規，以下簡列幾點注意事項：

• (1)待總務長簽核完成請購單後，才可進行採買
• (2)三聯式統一發票、二聯式統一發票、收銀機統一發票、電子發票、免用
統一發票收據，要有買受人(銘傳大學)或統編(29902801)，品名、金額、
總計、大寫金額、數量或單價請廠商填寫清楚，發票廠商應蓋上統一發票
專用章

• (3)三聯式發票，核銷時需附上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
• (4)買受人和大寫金額不得塗改，有錯誤請廠商重新開立發票收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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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相關法規

• (5)熱感紙(如7-11發票)要影印一份影本，同時附上正本與影本，並
於影本上簽名(章)；電子發票列印後需在紙本上簽名(章)

• (6)郵局開立之「購買票品證明單」買受人為銘傳大學並檢附寄件清
冊

• (7)於外國平臺系統進行跨境網路交易，應於給付款項後3日內將資料
影本先行交付財務處進行申報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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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單

• 請購單在總務處網頁→表格下載，請自行列印
• 系別、姓名、計畫編號等填寫清楚完整
• 單位主管(系主任)簽核完，請跟祕書索取卷宗，再送到桃園成能組或
台北營繕組

• 待總務長簽核完，請購單會送回系辦公室，請同學留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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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核銷項目

• 購買的耗材物品、圖書等需與計畫有直接相關，國科會核定費用為
「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」，故列管品(如智慧眼鏡)、設備
(如筆電)不可購買，另依同學申請清單，提醒下列事項：

• (1)不能買影印卡，發票或收據的品名為影印或印刷，並附上樣張於
核銷時一併送財務處

• (2)車資(高鐵、火車票、客運等)要留票根或車票，或其他付款證明

• (3)電腦周邊，如攝影機、傳輸線、隨身碟(硬碟)等不可買超過一個，
單價不可過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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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核銷項目

• (4)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費、研討會報名費、註冊費的繳款人(買受人)要寫
銘傳大學，不是同學名字

• (5)場地租借、空調費，不適合核銷

• (6)若購買軟體使用權，僅能核銷發票起始日至計畫結束日，該期間的費用

• (7)清潔用品不能買，如掃把畚斗組、垃圾袋

• (8)訪談用飲料點心，註明用途並附上與會人員名單；會議或訪視餐費每人
每餐上限100元，點心費40元，核銷時附上與會人員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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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核銷項目

• (9)麵包、咖哩粉等食品類或酒精、墊片等防疫用品，實驗使用，請於發票
收據上註明用途

• (10)填問卷抽獎屬機會中獎，需向國稅局申報所得，用人事費核銷系統核
銷，請取得所得人的資料(身分證字號、簽領收據等)，以利後續核銷處理

• (11)問卷贈品，如賴點卡、商品卡、禮品卡等，若填寫問卷的對象為校外
人員，於發票上註明問卷發放對象；但若寫填問卷的對象為校內教職員
生，有對價關係，需向國稅局申報所得，用人事費核銷系統核銷；送原子
筆，單價低，填寫問卷即可拿到，可直接核銷，不需申報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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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核銷項目

• (12)專家訪談費、諮詢費用，屬勞務性質，用人事核銷系統，計畫還
需負擔雇主負擔保費(2.11%)

• (13)國內差旅費用，依銘傳大學國內、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
理，核銷時應檢附出差公文簽，用差旅核銷系統核銷，僅能取得計
畫案的同學核銷差旅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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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貼憑證

• 黏貼憑證在財務處網頁→表格下載，請自行列印
• 發票收據請依序正向浮貼，每張單據所有資訊皆清楚完整
• 請購單每次核銷皆需檢附，並勾選出所核銷的項目
• 最後一次核銷時，檢附正本請購單
• 憑證金額不可塗改，有修改請於金額欄簽名
• 經辦、採購同學簽名，驗收人請指導老師簽名(章)，單位主管(系主任)簽核
完，即可將黏貼憑證送至台北校區財務處，審核無誤後會再繼續呈批

• 黏貼憑證若需修正，會將憑證送回系辦，請同學留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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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

• 發票收據日期期間為請購單總務長簽核完成日至計畫結束日
• 耗材費憑證待校長批可後，會請出納組匯款，非富邦帳號會扣10元
手續費，可累積一些發票收據才核銷，請確認發票等單據無誤，並
請自行記錄核銷金額，了解計畫經費執行情況

• 若發票加總金額大於計畫可核銷金額，於憑證上註明實際核銷XXX元

• 秉持誠信原則，對所核銷的單據負責，勿有任何造假不實之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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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費核銷系統

• 填寫「人事費線上核銷系統保密合約」，填寫完畢送至財務處後約2
個工作天，即會開放系統權限

• 輸入所得資料
• 存檔後列印【彙總清冊】、【收據】及【補充保費彙總表】

• 黏貼憑證上經辦人欄位請同學簽名，驗收人請指導老師簽名(章)

• 將黏貼憑證及收據掃描，上傳至人事費核銷系統

20



人事費核銷系統

• 申請電子表單，夾帶上述掃描檔，進行核銷，進入銘傳首頁(鍵入學號及密
碼)→進入電子表單(看到個人申請表單情形)→申請其他電子表單→選所有
校區→黏貼憑證呈批簽核表單-學生(編號2320)

• 送出後電子表單會自動送系主任及其他長官簽核(若表單內容有誤被拒絕，
系統會寄mail至學校信箱通知；表單簽核完成亦會mail至學校信箱通知)

• 表單完成(校長接受)時，列印簽核完的表單(若表單超過一面A4 ，可雙面列
印，盡量印滿版，字體較大)並將彙總清冊及補充保費彙總表送財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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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核銷系統

• 出差公文簽經校長批可

• 鍵入出差資料，存檔後列印【黏貼憑證】和【差旅報告表】

• 黏貼憑證上經辦人欄位請同學自己簽名，驗收人請指導老師簽名(章)，差旅
報告表送人資處簽名

• 將黏貼憑證及差旅報告表掃描，上傳至差旅核銷系統

• 申請電子表單(同人事費程序)，待表單完成時，並將黏貼憑證及差旅報告
表送財務處

• 需於出差後15日內依規定完成核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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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

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財務處林宜慧，分機：2491，email：QQkoala@mail.m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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